
线上缓考申请审核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

（教师版）

一、审批流

学生申请—任课教师审批—学生所在学院教学院长审批—教务处备案

二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审核人可接受学生申请缓考的情形：

1. 因病不能参加考核者；

2. 随堂考核课程与期末考核时间冲突者；

3. 因学生本人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、不可抗力等情形不能参加考核者；

4. 其他经学校批准的特殊情况。

注：若学生因线上考试条件不足不能参加考核者，经学生说明情况后，任课教师

和教学单位商讨后，决定是否可进行线上缓考申请。

请任课教师及学生学院教学院长务必及时审核缓考申请，确保学生在考前能

够查看到审核结果。

（二）审核人须严格审核学生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：

1. 符合因病不能参加考核者，须提供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；

2. 符合随堂考核课程与期末考核时间冲突者，须提供两门课考核时间证明；

3. 符合因学生本人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、不可抗力等情形不能参加考核者或

其他经学校批准的特殊情况，须提供相关证明。

（三）若确因突发事件不能提前办理审批手续的，且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日起 5
日内补办缓考申请，同时上传相关材料证明的学生，审核人应及时审批。



三、任课教师审核流程

（一）步骤一：登录教务管理系统

（二）步骤二：点击“项目报名审核”

（三）步骤三：审核人在审核前需阅读注意事项



（四）步骤四：审核人须仔细查看学生报名原因以及“附件”里相应证明材料

（五）步骤五：审核人查看证明材料后，进行审核



四、学生学院教学院长审核流程

（一）步骤一：登录教务管理系统

（二）步骤二：点击“选课管理”、“教学报名管理”、“项目报名审核”

（三）步骤三：审核人在审核前需阅读注意事项



（四）步骤四：审核人须仔细查看学生报名原因以及“附件”里相应证明材料

（五）步骤五：审核人查看证明材料后，进行审核


